
吉安鄉慈雲山火化場 火化、骨骸火化、骨灰再處理 

申請須備文件 

1. 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正本 

2. 申請人身分證、印章 

3. 往生者除戶謄本 

4. 親屬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5. 減免火化費用證明(本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6. 委任書、受任人身分證(委託需要) 

申請程序 

火化前三天於上班時段，逕向本所申請及繳納火化規費 

 

吉安鄉慈雲山懷恩堂 納骨櫃位及神主牌位申請 

申請須備文件 

1. 同火化申請文件 

2. 公墓遷出許可證或合法納骨堂、寺廟開立之遷出單或其他證明文件 

3. 申請人現況戶籍謄本 

申請程序 

請先至懷恩堂選定櫃位及牌位並取得申請表後，五日內於上班時段逕向本所審

核資料及繳交規費 

 

陪葬品是造成濃煙與戴奧辛之肇因，為達節能減碳之效，並維持本鄉火化場火

化爐運轉正常，避免鄉內周遭環境造成空氣汙染，以及大體完整、火化骨骸等

不受陪葬物膠黏等影響，籲請配合棺木內陪葬品減量。 

1. 建議減量項目：庫錢、蓮花、蓮花被 

2. 棺木建議以火化專用棺木 

3. 禁止電子產品、膠製品、書籍及玻璃金屬等製品陪葬 

 

吉安鄉慈雲山植葬園區 植葬申請 

植葬受理身分 

1. 直系血親、配偶或其他親屬。 

2. 往生者無親屬且於生前簽訂同意文件。 

3. 本鄉管轄公墓之遷葬者。 

申請植葬須備文件 

1. 同火化、納骨櫃位申請文件 

2. 植葬切結書 

3. 骨灰再處理(研磨)證明 

4. 生前同意相關文件 

請於植葬前七日內於上班時段逕向本所申請及繳納植葬規費 


